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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

（1）项目情况

南雄市沃太化工有限公司已取得韶关市应急管理局核发的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，编号：粤韶危化生字[2022]F0038 号，许可范围：甲醇（100 吨/年，1022）***，

证照有效期：2022 年 12 月 3 日至 2025年 12 月 2 日。

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及公司发展需要，扩大生产指标，该公司拟在原址上建设年产 20000 吨树脂改扩建项目（以下简称“该项目”），在现有厂房、仓库、设备设

施的基础上由原产能 8000 吨/年扩产至 20000 吨/年，由于扩产前的设备设施已满足 20000 吨/年的产能需求，因此不需要新增主要生产设备设施，不需要变更生产

工艺，在设备合理的设计范围内，通过工人晚上加班轮班方式，增加生产设备的开车时间和负荷实现产能提升，同时新增仓库货架、机器设备(真空机组)等其他辅助

配套设备用于扩产后的生产储存需要。该项目已于 2022 年 07 月 11 日取得由南雄市发展和改革局核发的《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》（编号：

2207-440282-04-01-899523），总投资 200万元人民币，总占地面积 17180.09 ㎡，总建筑面积 7302.09 ㎡。

为落实该项目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“三同时”，根据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安监总局令第 45 号，79 号令修正）、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

发《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》的通知（粤应急规〔2023〕2 号）等有关要求，该公司委托广东劳安职业安全事务有限公司对

该项目进行安全预评价。

（2）项目评价结论

南雄市沃太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20000 吨树脂改扩建项目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2021 修正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八号）、《危险化学品安

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91 号，根据 2013 年 12 月 7 日修正）、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016-2014[2018 年版]）、《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》（GB50187-2012）

等国家相关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，建设单位应保证安全设施与建设项目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。该项目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建成后

其危险程度是可以接受的，具备项目设立的安全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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